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訴字第1655號

原      告  牧東光電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楊錦龍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被      告  陳珍琪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印鑑章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主　文

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。

　理　由

一、按訴訟，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；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

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

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前段、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

明文。

二、查本件被告住所地在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14樓，此有

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60頁）；至於原告起訴

狀所載被告住所址「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號18樓」

係被告擔任董事之訴外人國巨全球有限公司營業所，雖該址

亦可送達訴訟文書予被告，然尚非被告之住所地，此有公司

變更登記表、本院電話紀錄在卷足憑（見本院卷第62至64、

82頁），是依前揭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應由臺

灣臺北地方法院管轄，茲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係

違誤，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。

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　 年　　 9　　月　　 20　 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蘇錦秀 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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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附

繕本）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詹欣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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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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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font-size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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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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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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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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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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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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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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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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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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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訴字第1655號
原      告  牧東光電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楊錦龍




被      告  陳珍琪


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印鑑章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主　文
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。
　理　由
一、按訴訟，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；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前段、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二、查本件被告住所地在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14樓，此有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60頁）；至於原告起訴狀所載被告住所址「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號18樓」係被告擔任董事之訴外人國巨全球有限公司營業所，雖該址亦可送達訴訟文書予被告，然尚非被告之住所地，此有公司變更登記表、本院電話紀錄在卷足憑（見本院卷第62至64、82頁），是依前揭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應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管轄，茲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係違誤，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。
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　 年　　 9　　月　　 20　 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蘇錦秀 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附繕本）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詹欣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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